
B5 专家坐堂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wjh@126.com

借出去的钱怎么讨回来
聚焦民间借贷典型案例，提示大众规避借贷纠纷

近年来， 各地民间借贷案件数量、 融资租赁案件标的额增幅明显， 开始出现各类涉互联网金融案件， 每年都有一些互联网平台产

生的新模式金融纠纷出现， 该类纠纷涉及互联网新型交易模式， 当事人众多、 事实查明难、 法律关系复杂， 审理难度较大。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对去年山东青岛法院审理的一些民间借贷典型案例的解析， 提示大众防范金融风险、 规避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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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未载明债权人 应审查相关资格

原告张某提交 《借条》 一份，

内容为： “今借人民币贰佰伍拾万

元整 （小写 2500000 元）， 期限壹个

月， 转入 XXXX 号账户。 借款人：

崔某 2014 年 4 月 17 日”。 2014 年 4

月 17日， 张某通过银行账户向崔某

指定的账户转账 250 万元。 被告崔

某抗辩称该 《借条》 系受第三人栾

某胁迫而出具， 并申请法院调取公

安卷宗。 法院调取的公安卷宗显示：

2014 年 10 月 3 日 20 时许， 栾某胁

迫崔某出具包括案涉 《借条》 在内

的 8张 《借条》， 总金额 27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13 日， 在侦查人员的

见证下， 栾某、 崔某就其相互之间

的资金进行核对， 崔某共欠栾某

27809595.7 元， 其中， 双方的对账

单显示： ……2014 年 4 月 17 日欠

250万元， 注： 张某转崔某账户”。

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件争议的

焦点为张某与崔某之间是否成立借

贷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当事

人持有的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

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 持有债权凭

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被告对原告的

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

权人资格的， 裁定驳回起诉。” 张某

向法院提交的 《借据》 上没有载明

债权人， 根据法院依法调取的公安

卷宗材料， 可以认定涉案 《借据》

是栾某通过非法手段让崔某出具。

张某虽然提交了其账户向崔某账户

转账的银行转账凭证， 但崔某抗辩

主张其并不欠张某任何款项， 并申

请法院调取了公安卷宗材料证明该

抗辩主张。 公安卷宗材料显示， 该

笔款项是崔某与栾某之间的债权债

务， 崔某对其抗辩主张提供了相应

的证据证明。 张某提交的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与崔某之间形成借贷关系，

张某对案涉 250 万元款项不具有债

权人资格， 故应依法驳回其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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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系涉及未载明债权人的债

权凭证的典型案例。 对持有未载明

债权人的债权凭证的债权人资格之

审查认定， 直接影响到债权是否成

立以及债务是否归还等重要事实的

认定。 首先，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多

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 具有简易性、

随意性的特征， 现实生活中确实存

在不少债务人出具的债权凭证上不

载明债权人的情形， 因此基于日常

经验规则， 将持有未载明债权人的

债权凭证的当事人， 推定为债权人，

亦即推定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第

二， 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有异

议的， 应当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

此时， 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若原告对被告的抗辩有异议， 则继

续由原告对被告的主张予以反驳 ，

此时， 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 第三，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

权人资格的， 应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的解释》 第 330 条的规定，

裁定驳回起诉。

借贷双方约定利率 超过 36%的部分无效

2013 年 8 月 15 日至 2017 年 3

月 20日， 惠某多次从宗某处借款共

计 6596750元，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

定月利率为 3.2%， 年利率为 38.4%。

截至 2017 年 3 月 20 日，惠某共计偿

还宗某借款本息 8320750 元，上述借

款按照年利率 36%计算,惠某向宗某

多支付还款 1418316.87 元。 惠某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诉至法院，仅请求

法院判令宗某返还从惠某处多收取

的 1418316.87 元款项中的 1217800

元并负担相应的诉讼费用。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惠某是

否有权要求宗某返还已支付的超过

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二、惠某主

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

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

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

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

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

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惠某与宗某约定

的超过年利率 36%的部分无效，惠某

要求宗某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应予支持。 关于焦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

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

年，法律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 诉讼

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计算。”本案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自 2015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从施行之日起惠某就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 应从 2015

年 9月 1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惠

某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提起诉讼并

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有权向宗某

要其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

部分的利息。 综上，判令宗某返还从

惠某处多收取的款项 1217800 元，并

负担相应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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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系借款人要求返还其已经

支付的超过 36%的利息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 此类案件系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施行后一类新

型案件。 该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的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

过年利率 36%， 超过部分的利息约

定无效。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

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规定将

民间借贷实际支付的利息的年利率

上限定为 36%。 该规定旨在遏制不

法高利贷行为， 在尊重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前提下防范民间融资风险 ，

保障民间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借款人要求出

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

部分的利息， 法院应予支持。

婚内个人大额借款 债权人应承担举证责任

2012 年 7 月 11 日,某公司与

刘某签订 《借款合同》 一份， 双

方约定某公司向刘某出借款项

500万元， 月利率 2.5%， 借款期

限自 2012 年 7 月 11 日起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止。 2012 年 7

月 11 日， 某公司向刘某转款

130 万元。 刘某出具收条认可收

到上述款项。 2012 年 8 月 3 日，

某公司给付某典当公司金额为

370 万元的支票一张， 刘某出具

收据， 认可上述 370 万元系替其

向典当公司支付。 某公司为本案

诉讼， 发生律师代理费用 15 万

元。 刘某、 常某系夫妻关系， 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登记结婚。

借款到期后， 因刘某未还款， 某

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刘某偿

还借款本金 500 万元以及利息；

刘某支付律师代理费 15 万元；

常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案件诉讼费由刘某、 常某承

担。 常某抗辩， 刘某所借款项均

用于为刘某与其前妻的女儿还

债， 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其

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 本

案中， 刘某向某公司借款 500 万

元， 数额较大，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所需， 某公司应就该债务系夫妻共

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 某公司对涉

案借款中的 370万元直接向某典当

公司支付， 可见， 该款项未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 而且 《借款合同》 首

部借款人处载有刘某女儿的名字及

其身份证号， 也不能体现该借款系

常某和刘某的共同意思表示。 某公

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因此，

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

果。 某公司要求常某对刘某的债务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无事实和法律

依据， 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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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是民

间借贷审判中争议最大的焦点之

一。 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 规定， 夫妻双方

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

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

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本案

中的 500 万元借款款项巨大， 明显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债权人主

张该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举证

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

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

示 。 如果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未达

到高度可能性标准， 则将承担相应

的不利后果。 在成立借贷关系时，

债权人往往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为

更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避免日

后产生纠纷时的举证风险， 债权人

可以在签订借贷合同时即要求举债

人及其配偶共同作出借贷的意思表

示。

未明确赠与意思表示 父母出资应认定为借贷

辛某某、官某系夫妻关系，婚

姻登记时间为2009年8月18日。

2012年9月5日， 官某使用辛某某

父亲辛某所有的银行卡向青岛远

景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100

万元。 2012年9月17日，辛某某给

辛某出具借条， 具体说明借款事

实。后辛某诉至法院，要求官某和

辛某某偿还借款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

辛某与辛某某、 官某之间系父亲

与儿子、 儿媳的关系， 官某使用

辛某的 100万元用于支付购房款

时， 辛某碍于情面未要求儿媳官

某出具借条， 而后让儿子辛某某

补写借条合乎情理； 其次， 辛某

就借款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

证据链， 在辛某没有明确赠与意

思表示的情况下， 官某应承担款

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 但其不能

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故应认定辛某

的主张成立； 最后， 从公序良俗角

度， 不宜将父母出资一概认定为理

所当然的赠与。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依法负有抚养义务。 子女一旦成

年， 应自立生活， 父母续以关爱，

并非父母所应负担的法律义务。 因

此， 在父母出资时未明确表示赠与

的情况下， 应认定系对子女的临时

性资金出借， 目的在于帮助子女度

过经济困窘期， 子女理应负有偿还

义务。 因此， 判令辛某某、 官某向

辛某偿还借款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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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

提供资金的性质认定问题。 尊老慈

幼为人伦之本 ， 也应为法律所倡

导。 慈幼对于父母来讲， 依法而言

为其抚养义务。 子女一旦成年， 应

自立生活， 子女购房并非父母所应

负担的法律义务。 因此， 在父母出

资时未明确表示系赠与的情况下，

应认定系父母为帮助子女度过经济

困窘期， 而对子女的临时性资金出

借， 子女理应负有偿还义务。

从公序良俗角度， 亦不宜将父

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一概认定为

赠与。 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

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

受的一种行为。 赠与合同的合法有

效以当事人之间达成意思表示一致

为要件。尤其涉及大额款项时，为避

免日后产生争议， 各方当事人一般

均签订书面的赠与合同。 本案涉及

款项高达100万元，故应严格审查父

母子女之间是否形成赠与的合意。

如父母未做出赠与的明确的意思表

示， 应当认定其出资行为系向子女

出借款项，子女应当偿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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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单车
单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4-B4中缝）

序号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注： 另有828辆车辆信息将刊登

于之后出版 《上海法治报》 中

缝， 敬请留意！


